
污水厂尽责仍超标有望减免处罚 

生态环境部重要新规征求意见 

 

2019年以来，“污水厂进水超标导致出水超标”“一次蒙冤受罚导

致千万元退税损失”等问题在行业内引起持续热议和关注。中国环境

保护产业协会向生态环境部反映的上述情况得到部领导高度重视。我

会还积极协助生态环境部有关司局开展调研、征求意见等相关工作。 

近日，我会收到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关于公开征求<关于进一步

规范城镇（园区）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>意见的

通知》（环办便函〔2020〕290号）。 

此次征求意见的新规明晰了地方政府、纳管企业、污水厂运营企

业三方责任，推动各方履职尽责，规范环境监督管理。特别是在“规

范环境监督管理”部分，针对前述热点问题，从“合理认定处理超标

责任”的角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新规拟规定“对确因进水

发生重大变化且超出设计规定，导致出水超标，运营单位严格按照应

急预案采取措施并能提供充分证据自证清白的，认定为主动消除或者

减轻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，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，所处行政处

罚不作为对当事人实施环境保护领域失信联合惩戒的依据，处罚信息

不录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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